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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產業創新條例相關規定所指之設廠用地之各行業或科學園
區設置管理條例所稱之科學事業為限。

一、依原獎勵投資條例、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產業創新條
例編定開發之工業用地或工業區，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，
由經濟部或地方政府管轄，且基準容積於240%(含)以下
者為限。

二、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所設置之科學園區，位於都市
計畫範圍內，且基準容積於240%(含)以下者為限。

適用範圍

申請條件

現行立體化方案辦理情形

行政院107年3月27日核定，目前各縣市均可受理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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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立體化方案辦理情形
容積獎勵項目

註:1.本方案適用土地以基準容積小
於240%(含)者為限。

2.申請基地倘依循現行都市計畫
法容積移轉相關機制申請增額
容積，合併上開容積仍不得超
過法定容積之50％。

(15%)

(5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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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立體化方案辦理情形
本部工業局掌握潛在案源說明

註:原計有申請意願廠商35家，後北部8家廠商評
估後暫不申請，另新增有申請意願之廠商4家。

 本部工業局針對轄管之工業區廠商發放調查問卷，
除持續追蹤有意願申請廠商之辦理進度並提供相
關協助。

 目前追蹤情形，北部計28家、中部計2家、南部計
1家，東部計0家，合計共31家註廠商有申請意願，
目前台中已有１家廠商已於107.12.28審查通過。

 為利廠商加速未來審查程序，本部工業局亦協助
廠商辦理預審，目前2家已正式提案、1家預審中。

註：追蹤更新至１０8年2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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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：加速推動都市地區立體化廠房發展，以扶植更多高值潛
力企業，獎勵企業投資創新研發、工安環保改善及設備汰舊換
新，兼顧環保與經濟發展。

產業界表示工業用地需求殷切，惟此方案適用範圍受限，目前
僅適用於經濟部轄下工業園區及科技部轄下科技園區，縣市政
府轄管及民間工業區，無法適用。

地方政府於今年1月提出請求，期望放寬適用範圍

經院長指示，
研提「都市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」
擴大適用至非政府編定開發都市計畫工業區

擴大適用緣由與推動進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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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大適用執行作法

適用範圍：經濟部或地方開發編定工業區，或科技部設置科學園區。

法令面：依目的事業法令為主，內政部及直轄市政府配合修訂「都市計畫
法省(市)施行細則或自治條例」。

執行面：中央或地方工業主管機關依權責辦理轄管園區之申請案審查、查
核與配套機制。

現行方案：政府編定開發工業區或科學園區

適用範圍：地方政府公告認定符合適用原則之工業區(或產專區)。

法令面：回歸既有容積獎勵體制，依都市計畫法辦理。

執行面：地方政府視產業發展之需求，分區分期公告受理範圍與申請條件、
並辦理申請案審查、查核與配套機制，建立個案管理機制。

定位：以方案為上位計畫，由地方政府視需求分區分期公告受理與管理

擴大適用：納入「非政府編定開發都市計畫工業區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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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時程規劃

本部工業局預定108年3月底前陳
報行政院核定立體化方案修正案。

後續內政部與各地方政府配合修
法及發布實施，於完成相關法制
作業後正式受理申請。



簡報完畢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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